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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对蓝色
伙伴关系的思考

朱　 璇１　 贾　 宇１

（１．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１６１）

摘要： 本文从全球海洋治理供给现状入手，结合治理困境和挑战，基于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和特

点，分析蓝色伙伴关系及相关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对全球海洋治理的贡献。 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面

临来自生态环境恶化、人类用海强度增加和气候变化影响加剧的严峻挑战，受到不利国际政治环

境的影响，治理能力和水平无法匹配不断增长的治理需求。 面对复杂的治理问题和碎片化的治理

行动，伙伴关系，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成为构建国际、区域、国家、地方多层级联动的，政府、非
政府主体积极互动的一体化海洋治理的关键途径，是补充、联合和加强政府主体责任和政府间主

体责任的重要手段。 中国政府提出的蓝色伙伴关系倡议，具有开放包容、具体务实和互利共赢的

特点，符合国际可持续发展潮流，与全球发展纲领文件《变革我们的世界：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的理念和精神高度契合。 构建蓝色伙伴关系是在海洋这一全球治理的具体领域践行构建全方

位伙伴关系总体思路的有力举措，也是促进在海洋领域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推进全球海

洋治理联合行动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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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自

由化、互联互通便利化的日益深入，世界各国之

间的交流互动更为频繁，作为沟通和联系各国的

桥梁和纽带，海洋在全球一体化中的地位更为凸

显。 海洋所担负的承载国际贸易、保障航行安

全、支持科技创新、支撑可持续经济增长、提供生

态服务等作用更加突出，海洋在人类社会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在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召开的联合国支持落实可持

续发展目标 １４“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

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会议（以下简称“联合

国海洋大会”）上，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构建蓝色

伙伴关系”的倡议，提出与各国、各国际组织积

极构建开放包容、具体务实、互利共赢的蓝色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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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关系，共同应对全球海洋面临的挑战。①在全

球海洋治理进展滞后、动力不足的总体背景下，
蓝色伙伴关系的构建对提高多元主体治理意

愿、调动多渠道治理资源和促进治理行动的协

同增效具有重要意义，是为健全全球海洋治理

体系贡献的“中国方案”。
本文将结合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变革和海

洋可持续发展进程的演变，对处于全球海洋治

理网络中的蓝色伙伴关系的定位、意义和贡献

进行探讨，以加深和丰富对这一重要倡议的理

解，为未来蓝色伙伴关系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在研究路径上，文章首先综述全球海洋治理的

现状与挑战，作为提出构建蓝色伙伴关系的国

际形势与背景。 其次，文章将梳理海洋可持续发

展进程和已有的海洋治理伙伴关系，分析伙伴关

系在海洋治理体系中发挥的作用。 最后，在前述

研究的基础上，文章将结合中国政府提出的构建

蓝色伙伴关系的倡议和相关行动进展，对蓝色伙

伴关系的定位与作用提出几点思考。

一、全球海洋治理形势

海洋具有开放、流动和不可分割的天然特

征，保护海洋需要各国付诸共同努力，海洋的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是典型的全球治理问题。 几十

年来，在联合国的引领和协调下，在各国的积极

参与和主管国际组织的不懈努力下，全球海洋

治理的框架体系已经初步确立。 该体系以包括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在内

的国际法为法律框架，以联合国专门机构和相

关组织为管理机构，以各国、各利益攸关方为参

与主体，围绕倾废管理、污染防治、国际海底区

域（以下简称“区域”）、渔业资源、航行安全等

问题做出了制度性安排。 各国政府、国际组织

以及国与国、组织与组织之间积极协作，围绕海

洋及其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开展了丰富务

实的合作计划、项目和行动。
然而，当前全球海洋治理体系还远未完善，

原有规则体系的实施效果欠佳，过度捕捞、营养

盐污染、溢油风险等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鱼

类种群持续退化，沿海死区在东南亚、北美和欧

洲普遍存在。① 同时，海水酸化、微塑料污染等

新的环境问题，深海采矿、生物采探等新兴开发

活动都呼吁新的治理规则和新的治理工具。 新

老问题的交织成为推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

和发展的动力。

１．１　 全球海洋治理的新需求：治理问题突出化

和交叉化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海洋环境退化与生物多

样性丧失、气候变化并列成为主要的全球性环境

问题。 海洋污染、富营养化、过度捕捞、海洋空间

利用等高强度的开发活动引发了一系列海洋环

境退化现象，包括近岸海水水质下降、近海生物

多样性降低、鱼类种群衰竭等；而气候及大气系

统的变化又在全球范围导致不同程度的海平面

上升、海水酸度改变、海水交换减弱和低氧等问

题。② 在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双重影响下，全球

海洋的健康和生产力受到了持续、广泛的威胁。
与进入工业革命以来的前二百年相比，当

前海洋所面临的问题更为突出和迫切。 据测

算，全球每年 ４８０ 万吨至 １ ２７０ 万吨塑料垃圾被

排放入海。③ 全球海洋积累的海漂塑料垃圾多

达 １５ 万亿至 ５１ 万亿粒，并在北太平洋和北大西

洋形成大面积集中分布带。④ 大型塑料垃圾威

胁海洋哺乳动物的生存，微塑料可在贝类和鱼

类体内富集，并可经由食物链进入人体。 自工

业革命以来，海洋大量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引发海水酸化问题，导致表层海水的 ＰＨ 平均值

下降了 ０． １。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第五次评估报告预测，到 ２１００ 年，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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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 值将下降约 ０．３－０．４，对海洋生物和生态系

统造成严重、不可逆转的影响。①

伴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化及其在全球范围

内影响规模的扩大，海洋、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

等各门类环境问题之间存在越来越明显的交互

影响。 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观

察，气候变化引起的海水表面温度升高很有可能

导致海洋鱼类向极地方向和更深层海水迁移，很
有可能造成经济鱼类种群的分布变化，将对全球

渔业生产作业的分布和管理产生巨大影响。 全

球海洋生物多样性热点———珊瑚生态系统正在

经历严重的退化。 污染、非法采挖、底拖网捕捞、
海上工程建设等人类活动改变了珊瑚生存的物理、
化学环境，造成大量珊瑚死亡。 而气候变化导致的

海温上升、海水酸度升高和低氧进一步加剧了珊瑚

的退化，也造成热带珊瑚的白化②和冷水珊瑚的

消亡③。 据全球珊瑚监测网络观测，自 １９９８ 年

以来，２０％的全球珊瑚礁已经被严重破坏，剩余

珊瑚礁的 ３５％也受到人类活动的直接威胁。④

从治理的角度看，海洋与其他环境问题的

交叉影响意味着海洋环境退化的减缓和控制更

多地依赖于温室气体减排、塑料垃圾控制、生物

多样性保护等其他部门的管理行动。 海洋治理

不仅仅局限于对海上活动的管理和控制，相反，
需要采取系统性思维，采用跨部门方案综合考

虑和妥善安排影响海洋环境的各类因素。

１．２　 全球海洋治理体制的供给：现状和不足

目前学术界对全球 ／国际海洋治理这一概念

并没有形成统一认识，有关学者从构成要素、基本

特征和治理框架等方面探讨了全球 ／国际海洋治

理的内涵。 就治理要素来看，海洋治理被认为是围

绕海洋利用和保护而发展形成的一系列规则、制
度和安排。 爱德华·迈尔斯（Ｅｄｗａｒｄ Ｍｉｌｅｓ）认为

海洋治理是规范、制度安排和实施政策的集合。⑤

欧盟在《国际海洋政策咨询》背景文件中提到，
海洋治理是为了管理对海洋的利用而建立和采

取的规则、制度、进程、协议、安排和活动。⑥ 就

治理目的而言，欧盟认为海洋治理的目的是规范

和管理对海洋的利用活动，以保护海洋的健康、

生产力和弹性。 国际海洋学院的阿维尼·贝南

（Ａｗｎｉ Ｂｅｈｎａｍ）认为，海洋治理是人类作为一个

联合体，管理其与海洋关系的过程，目的是从法

律、道德等方面确保海洋、海洋资源及其服务的

健康。⑦ 就治理主体看，国内学者王琪认为全球

海洋治理具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特征，主权

国家、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

企业、个人都是参与国际海洋治理的主体。⑧

就治理框架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

做出的权利、义务和制度安排被认为是国际海

洋治理的主体框架。 爱德华·迈尔斯认为《公
约》及其基础概念，包括沿海国管辖权、过境通

行、专属经济区、船旗国管辖、科学研究、污染控

制、争议解决和人类共同继承遗产等，构成了国

际海洋治理的核心要素。⑨ 欧盟委员会以及欧

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共同发表的《国际

海洋治理：我们海洋的未来议程》通讯中提出：
“《公约》管理着海洋及其资源的利用。 为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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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ａｌ Ｃｏｒａｌ Ｒｅｅｆ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Ｕｎｉｔ⁃
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６， ｐ．６．

Ｅｒｉｋ Ｃｏｒｄｅｓ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４２． Ｃｏｌｄ－Ｗａｔｅｒ Ｃｏｒａｌ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６， ｐ．７，
ｈｔｔｐ： ／ ／ １２０．５２．５１．１６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 ＷＯＡ＿
ＲＰＲＯＣ ／ Ｃｈａｐｔｅｒ＿４２．ｐｄｆ．

Ｃｌｉｖｅ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Ｓｏｕｔｅｒ．， “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Ｃｏｒａｌ Ｒｅｅｆｓ ａｆｔｅｒ Ｂ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ｓ ｉｎ ２００５”，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ｒａｌ Ｒｅｅｆ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Ｒｅｅｆ 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 ２００８， ｐ．
１４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ｃｒｉｆｏｒｕｍ．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Ｓｔａｔｕｓ＿
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０５．ｐｄｆ．

Ｅｄｗａｒｄ Ｌ． Ｍｉｌ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Ｏｃ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２１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Ｏｃｅａｎ
Ｕｓ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１． １９９９， ｐｐ． １－３０．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ｃ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ｉｎｆｏ ／ ｓｉｔｅｓ ／ ｉｎｆｏ ／ ｆｉｌｅｓ ／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ｏｃｅ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ｎ．ｐｄｆ．

Ａｗｎｉ Ｂｅｈｎａｍ，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Ｏｃｅａｎ ａｎｄ Ｓｅ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ｃｅ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 ｃｏｕｒｓｅ ｇｉｖｅｎ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８ ＩＯＩ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ｃ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王琪、崔野：“将全球治理引入海洋领域———论全球海洋

治理的基本问题与我国的应对策略”，《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第 ２０ 页。

同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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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部门活动而建立的区域和国际制度、论坛进

一步支持（以公约为主体的）框架。”①

面对海洋环境的持续退化，全球海洋治理研

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剖析现有体制的不足。 相

关研究认为，尽管《公约》提供了在全球范围内规

范和管理海上活动的框架，通过规定沿海国、船
旗国、内陆国的权利和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

了保护和利用海洋资源之间的平衡，但以《公约》
为主体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仍然存在明显缺

陷②。 一是体系不完整，在一些具有全球重要性

的问题上存在治理缺位。 举例来说，尽管关于国

家管辖外海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问

题（ＢＢＮＪ）的国际协定正处在紧密磋商和积极准

备阶段，但截止目前，谈判各方对该协定的实质

要素仍然存在明显意见分歧，未就基本管理框架

和机制达成一致。 二是已有国际规则得不到有

效实施，重要承诺和目标得不到落实。 例如，２００２
年约翰内斯堡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提出的“保护

和恢复鱼类种群以在 ２０１５ 年实现最大可持续渔

获量”的目标，③至今仍未实现。 过度捕捞仍然

普遍存在，２０１５ 年全球 ３３％的鱼类种群处于过

度捕捞状态。④ 三是以国际组织为主体开展的

部门管理之间缺乏协调。 举例来讲，同是以控

制海洋污染为目标的国际法工具，《公约》关于

“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的第七部分、１９７２ 年伦

敦公约⑤以及《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⑥

在相关规定和措施上缺乏协调。 而跨领域管

理———如渔业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野生动

植物贸易管理之间的协调则更为困难。 四是规

范领域存在局限性，不能满足对海上风能、深海

采矿等新兴产业的管理需求。

１．３　 全球海洋治理的变革：进展和困难

面对不断显现的问题和挑战，在有关主管国

际组织和相关国家的推动下，全球海洋治理规则

体系也处在积极调整和完善之中。 作为国际海

洋法领域最重要的立法进程，在经历了 １１ 年特设

工作组会议和 ２ 年预备委员会的前期准备后，国
家管辖外海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问

题政府间谈判于 ２０１８ 年正式启动，各国就制定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实质性问题开

展磋商。 国际海底管理进一步规范。 在国际海

底管理局的主管下，“区域”内矿产资源开采规章

的单一文本草案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首次发布，将促进

“区域”矿产资源承包者从勘探向开采转变。 极

地治理体制处在变革之中，以 ２００ 海里外大陆架

划界案为代表的国家实践正在突破南极条约体

系。 北极理事会已公布了多个有拘束力的协定，
北极治理存在“软法”硬化趋势。 海洋保护区问

题备受关注，自 ２０１０ 年始，《生物多样性公约》秘
书处组织在全球主要海域划定“具有重要生态和

生物意义的海洋区域”，或将对国家管辖外海域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谈判要素之

一———公海保护区管理体制产生影响。⑦

尽管保护海洋的意识持续加强，国际社会

推进海洋治理的行动仍然面临很多困难，尤其

是受到不利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 以美国为代

表的个别国家质疑全球治理规则，引发“逆全球

化”危机。 美国退出多个国际组织、逃避国际责

任，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

协定》、伊朗核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

３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ｃ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 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ｕｒ Ｏｃｅａｎｓ” （ １０． １１． ２０１６ Ｊｏｉｎ
（２０１６） ４９ ｆｉｎａｌ）， ＥＵＲＯＰＡ，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 ｓｉｔｅｓ ／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ａｆｆａｉｒｓ ／ ｆｉｌｅｓ ／ ｊｏｉｎ－２０１６－４９＿ｅｎ．ｐｄ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ｃ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 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ｕｒ Ｏｃｅａｎｓ ” （ １０． １１． ２０１６ Ｊｏｉｎ
（２０１６） ４９ ｆｉｎａｌ）， ＥＵＲＯＰＡ，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 ｓｉｔｅｓ ／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ａｆｆａｉｒｓ ／ ｆｉｌｅｓ ／ ｊｏｉｎ － ２０１６ － ４９ ＿ ｅｎ． ｐｄｆ； Ｍａｒｔｉｎ
Ｖｉｓｂｅｃｋ ｅｔ ａｌ．， “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ｃｅａ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ｆｒｏｍ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Ｓｕｐ⁃
ｐｏｒｔ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４９，
２０１４， ｐｐ． ８７－８９；庞中英：“在全球层次治理海洋问题———关于全球
海洋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９ 期，第 ３－１１ 页。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报告” （Ａ ／ ＣＯＮＦ．１９９ ／
２０∗．），联合国网站，２００２ 年，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ｄｄｓ－ｎｙ． ｕｎ． ｏｒｇ ／
ｄｏｃ ／ ＵＮＤＯＣ ／ ＧＥＮ ／ Ｎ０２ ／ ６３６ ／ ９２ ／ ｐｄｆ ／ Ｎ０２６３６９２．ｐｄｆ？ ＯｐｅｎＥｌｅｍｅｎｔ。

参见《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２０１８》，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２０１８ 年版。
参见《防止倾倒废弃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 （又

称 １９７２ 伦敦公约），１９７２ 年签订，１９７５ 年生效。
参见《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公

约），１９７３ 年签订，１９８３ 年生效。
刘岩等著：《世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现状与发展趋势研

究》，海洋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８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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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权理事会等，拒绝履行温室气体减排等环

境责任，冲击着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稳定和有

效。① 其次，自联合国 １９７０ 年确定 ０．７％的官方

发展援助目标（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国

民生产总值的 ０．７％用于发展援助）以来，实际

援助额从未达到过这一标准，用于提供公共物

品的国际融资存在困难。②

全球海洋治理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如何实

现分散化治理主体之间的有效沟通和合作。 全

球海洋治理的问题涉及环境、经济、安全等多个

维度，治理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涉及国家政府、地
方管理者、行业活动主体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实际上，全球海洋治理主体组成了一个松散的

超大组织。 全球海洋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

系统的复杂性导致全球海洋治理存在多重复合

博弈。③ 由于缺乏信息、治理意愿和信任，治理

主体呈现不合作和低水平无效合作状态，严重

影响治理的供给水平和供给效率。
总体而言，全球海洋治理处在一个变革和

发展的时代，各国政府、主管国际组织和利益相

关者围绕全球海洋治理的热点问题和新兴治理

需求，借助已有的和新建立的国际进程，探讨、
拟定和冀图推动形成新的治理规则。 然而，由
于现有治理模式的信息分散、缺乏共识和合作

意愿低下等问题极大地限制了提升全球海洋治

理供给水平的国际行动，对治理的改进和发展

造成消极影响。

二、海洋治理中的伙伴关系

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公私伙伴关系已经在

学术界和管理层得到较为普遍的研究和践行，但
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领域，并未上升到国际政治

层面。 “里约＋２０”峰会以来，多利益攸关方伙伴

关系成为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的发展途径。 以联

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发起了缔结各类伙伴关系

的倡议和行动，为多元治理主体尤其是非政府行

为体提供了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和机会。
在海洋领域，以海洋垃圾、蓝色经济、综合

管理为主题的伙伴关系发展迅速，通过促进主

体间广泛的沟通和协作，形成一种非正式治理

模式，对政府间治理起到支持、补充和促进落实

的作用。 例如，联合国环境署发起的海洋垃圾

伙伴关系（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Ｌｉｔｔｅｒ）、
第三届联合国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会

议发起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下简称“小岛

国”）全球伙伴关系、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

计划（ＰＥＭＳＥＡ）等都为相关领域治理问题提供

了卓有成效的解决方案，促进了全球治理理念

的推广和行动的发展。

２．１　 海洋治理与可持续发展

海洋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是一对紧密联系的

概念，这种联系反映在以《公约》为代表的海洋

治理规则与可持续发展进程之间的交织影响。
虽然《公约》并没有直接提及“海洋可持续发

展”概念，但《公约》做出的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

规定以及整体性思维反映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精神。 １９９２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又称

“里约会议”）正式确立了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

环境与发展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成为引领

包括海洋在内的各领域发展和合作的指导原

则。 里约会议所通过的《２１ 世纪议程》及关于

海洋和沿海地带的第 １７ 章是《公约》与可持续

发展进程联系的开端。 《２１ 世纪议程》第 １７ 章

首次肯定了海洋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海洋

是“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关键组分，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宝贵财富”，从而将海洋纳入全球经济 ／
环境系统的一部分。 此外，第 １７ 章其关于海洋

治理的规定促进了《公约》相关原则———人类共

同继承遗产原则和整体性原则的普遍化。④

２０１２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又称“里约

＋２０ 会议”）对海洋给予了更高程度的重视，不仅

把海洋作为七个主题领域之一，并且将海洋作为

４５

①

②

③

④

任琳：“谁制造了‘全球治理之殇’”，《世界知识》，２０１８
年第 ２１ 期，第 ５０－５１ 页。

黄超：“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下官方发展援助的

变革”，《国际展望》，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７８－９３ 页。
袁莎、郭翠芳：“全球海洋治理：主体合作的进化”，《社会

科学文摘》，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第 １４－１６ 页。．
［加］Ｅ． Ｍ． 鲍基斯著，孙清等译：《海洋管理与联合国》，

海洋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５７－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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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的重点行动领域。
会议强调海洋及其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有

利于“消除贫穷、实现持续经济增长、保证粮食安

全、创造可持续生计及体面工作，同时也保护生

物多样性和海洋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①

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通过的《变革我们的世界：２０３０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简称《２０３０ 年议程》），把海洋

列为 １７ 个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进一步反映

出海洋议题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主流化和固

定化。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为了推进关于海洋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 １４ 的实施，联合国海洋大会召开，这是

联合国首次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单目标的实施

召开高层级政府间会议，代表着海洋治理与可持

续发展的高度融合，标志着海洋可持续发展理念

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自 １９９２ 年以来，可持续发展与海洋治理的

联系逐步密切，国际社会对海洋的认知重点从

其自然属性扩展到社会经济属性，海洋不再被

单纯认为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而是人类社会

获取可持续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进步的保障。
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单领域，海洋治理越来越多

地与减贫、增长和就业等国际治理核心议题相

联系，逐步向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靠拢。

２．２　 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

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ｆｏｒ Ｓｕｓ⁃
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是指由政府、政府间组织、
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者，为实施政府间协商

形成的发展目标和承诺，而自愿采取的多利益攸

关方倡议。② 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一经提出，就
与落实政府间承诺的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 《２１
世纪议程》、《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我们希望

的未来》、《２０３０ 年议程》等国际可持续发展文件

既是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的渊源和出处，也构成

了缔结伙伴关系的目的和行动框架。
１９９２ 年里约会议首次使用了“可持续发展全

球伙伴关系（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的表述，主要强调应加强非政府

组织对可持续发展事务的参与，例如在政策制

定中增加非政府组织咨询机制。

随着科学界、社区、主要群体等各类主体参

与治理程度的加深，２０１２ 年“里约＋２０”峰会提

出“重振全球伙伴关系”的倡议，并且扩展了参

与伙伴关系的主体范畴，呼吁“加强公民社会和

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国际论坛的有效参与和贡

献，以提高管理透明性，促进更广泛的公共参与

和伙伴关系”。③ 此外，里约＋２０ 会议创新性地

建立了“多重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 ／自愿承诺”
（ Ｍｕｌｔｉ －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登记制度，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联合

国经社理事会在线平台共接受了 ３ ９３７ 个伙伴

关系 ／自愿承诺的登记。④

２０１５ 年伙伴关系被正式确立为可持续发展

的实施途径之一。 伙伴关系是《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
核心精神和重要组成要素，是该议程提出 ５Ｐ 要

素———人类（Ｐｅｏｐｌｅ）、地球（Ｐｌａｎｅｔ）、繁荣（Ｐｒｏｓ⁃
ｐｅｒｉｔｙ）、和平（Ｐｅａｃｅ）以及伙伴关系（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之一。 《２０３０ 年议程》将“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

伴关系”作为第 １７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强调“恢
复全球伙伴关系的活力有助于让国际社会深度

参与，把各国政府、民间社会、私营部门、联合国

系统和其他参与者召集在一起，调动现有的一切

资源，执行各项目标和具体指标”。⑤

经历了 ２０ 余年的发展，伙伴关系成为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其含义也从“公私伙伴

关系”“政府—非政府组织伙伴关系”等相对狭义

的概念发展成为包含各类利益相关者，促进国

际、国家、地方和社区各层面多主体合作的网络

结构。 实际上，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的提出和演

５５

①

②

③
④

⑤

《我们期望的未来》 （Ａ ／ ＲＥＳ ／ ６６ ／ ２８８∗），联合国网站，
２０１２ 年，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ｄｄｓ － ｎｙ． ｕｎ． ｏｒｇ ／ ｄｏｃ ／ ＵＮＤＯＣ ／ ＧＥＮ ／
Ｎ１１ ／ ４７６ ／ ０９ ／ ｐｄｆ ／ Ｎ１１４７６０９．ｐｄｆ．

“Ｍｕｌｔｉ －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
ｍｅｎｔ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ｈｔｔｐｓ： ／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ｕｎ．ｏｒｇ ／ ｓｄｉｎａｃｔｉｏｎ．

同①。
“Ｍｕｌｔｉ －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

ｍｅｎｔ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ｈｔｔｐｓ： ／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ｕｎ．ｏｒｇ ／ ｓｄｉｎａｃｔｉｏｎ．

《变革我们的世界：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Ａ ／ ＲＥＳ ／
７０ ／ １），联合国网站，２０１５ 年，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ｄｄｓ－ｎｙ． ｕｎ． ｏｒｇ ／
ｄｏｃ ／ ＵＮＤＯＣ ／ ＧＥＮ ／ Ｎ１５ ／ ２９１ ／ ８８ ／ ｐｄｆ ／ Ｎ１５２９１８８．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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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与全球治理的发展趋势高度切合，反映出国际

和区域治理的理论和实践越来越注重广泛、坚实

的社会参与，以及跨部门和跨领域的密切合作。

２．３　 伙伴关系对全球海洋治理的积极作用

伙伴关系是构建国际、区域、国家、地方多

层级联动的，政府、非政府主体积极互动的一体

化海洋治理的关键途径。 作为灵活、包容、形式

多样的合作模式，伙伴关系可以提供宽泛的协

作框架，以论坛、工作组、示范区等方式吸纳地

方政府和社会组织参与治理事务，并与国际组

织进行互动，推进建立多元化治理模式。
伙伴关系是提高地方政府和地方社区能力

建设，促进其落实国际承诺和国家政策的重要工

具。 海洋治理失效的根源之一是治理问题的分

散化和主体间合作机制的缺乏。 尽管当前海洋

治理体制中存在关于各类问题的政府间磋商和

合作机制，制定了相关国际协定并将其转换为国

内政策，但海洋治理的有效实施还依赖于行业主

体、地方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积极配合和全

面履行责任。 事实上，在海洋环境治理领域有很

多成功的伙伴关系案例。 发起于 １９９３ 年的东亚

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在过去 ２５ 年中与 １２
个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政府缔结伙伴关系，在各国

地方层面设立了近 ６０ 个平行示范区，在平行示范

区内推行“跨部门、跨领域”的海岸带综合管理模

式。 通过这种方式，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

划将“海岸带综合管理”这一先进管理理念和国

际政治承诺，转化成为可以落地实施的政策，转
换成为地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权利，有力促进

了地方对国际理念的响应和落实。①

伙伴关系有力地促进了科学界和非政府组

织等非政府治理主体对治理进程的参与。 科学

界在新兴环境问题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

用。 微塑料、酸化、生物多样性退化等海洋环境

问题的识别、界定和干预都是以科学为依据的，
科学研究的重要发现直接推动了相关议题的形

成和扩散。 菲利普·萨得（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Ｓａｎｄｓ）认为，
自 １９ 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界就发挥了启迪和

动员公众意愿、促进国际环境法发展的作用。②

非政府组织活跃在与海洋环境保护相关的

各个领域，包括海洋生物和物理信息的采集和分

析、濒危物种和各类型的海洋栖息地的保护、海
洋政策研究和咨询、生物采探、可持续渔业、海洋

污染、公众环境教育等。③ 尽管非政府组织并不

具有在政府间国际谈判中的表决权，但在很多进

程中被赋予发言权，通过提供咨询意见的形式影

响相关议题的发展。 《２０３０ 年议程》中提出的 １７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１６９ 个子目标就是在同世界

各地的市民社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了长达

两年的密集公开磋商和意见交流后制定的。④

伙伴关系是动员财政资源的有力手段。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联合国海洋大会期间，各国政府、国
际组织和利益相关者在会议平台登记了超过 １
３００ 个伙伴关系 ／自愿承诺⑤。 上述伙伴关系涵盖

海洋污染防治、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海洋保护

区、蓝色经济、海洋与气候变化等广泛领域，调动

的财政资源达到 ２５４ 亿美元⑥。 其中，投入最大

的是欧洲投资银行为小岛国提供的 ８０ 亿美元贷

款项目，用于应对气候变化与发展海洋经济。 通

过创建伙伴关系官方平台的形式，联合国海洋大

６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Ｃｈｕａ Ｔｈｉａ－Ｅｎｇ， Ｃｈｏｕ Ｌｏｋｅ Ｍｉｎｇ ｅｄ．，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ｇｅｎｄａ： Ｃａｓｅ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ＥＭＳＥＡ， ２０１７．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Ｓａｎｄｓ， Ｊａｃｑｕｅｌｉｎｅ Ｐｅｅｌ， Ａｄｒｉａｎａ Ｆａｂｒａ ａｎｄ Ｒｕｔｈ
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ｐ． ８６．

刘岩等著：《世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现状与发展趋势研

究》，海洋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１１１ 页。．
《我们希望的未来》 （Ａ ／ ＲＥＳ ／ ６６ ／ ２８８∗），联合国网站，

２０１２ 年，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ｄｄｓ － ｎｙ． ｕｎ． ｏｒｇ ／ ｄｏｃ ／ ＵＮＤＯＣ ／ ＧＥＮ ／
Ｎ１１ ／ ４７６ ／ ０９ ／ ｐｄｆ ／ Ｎ１１４７６０９．ｐｄｆ．

截止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９ 日会议结束，联合国海洋大会共登记

１ ３７９ 个自愿承诺。 会后自愿承诺登记继续开放，截止撰稿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会议共登记自愿承诺 １ ４５９ 个。
根据联合国大会第 ７０ ／ ２２６ 号决议和第 ７０ ／ ３０３ 号决议，

为推进关于海洋和海岸带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１４ 的落实、配合世界

海洋日活动，联合国海洋大会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５ 日至 ９ 日在美国纽

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会议由斐济和瑞典政府共同主办，来自 １７８
个国家及欧盟、相关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界、民间组织和

主要团体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和会间各类活动。 会议召开了全体会

议、伙伴关系对话会和各种主题的边会；举办了 ６．８ 海洋日特别庆

典；经成员国协商一致通过了会议成果文件《我们的海洋，我们的

未来：行动呼吁》；伙伴关系对话会联合主席发布了对话会概念文

件和对话总结，并且以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学术机

构、民间团体的名义登记了 １ ３７９ 项自愿承诺。



第 １ 期　 朱　 璇等：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对蓝色伙伴关系的思考

会充分调动了来自民间和国际金融机构资本的

积极性，提供了社会资本注入全球治理的渠道。
近年来，伙伴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

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照顾，注重发展的公平性。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核心精神之一就是“不让任何

一个人掉队（Ｌｅａｖｉｎｇ Ｎｏ Ｏｎｅ Ｂｅｈｉｎｄ）”①，强调发

展必须满足最弱势最贫困群体（如手工渔民、土
著居民、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需求，并且呼吁加

强对有特殊发展困难的国家群体的帮助，如最不

发达国家、内陆国、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 可持

续发展目标 １４ 的具体指标也体现了照顾弱势群

体的精神，如增加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从海洋

中获取经济收益的能力（子目标 １４．７）；通过培养

研究能力和转让海洋技术增加海洋生物多样性

对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发展的贡献（子目标

１４．ａ）；确保小规模个体渔民获取海洋资源和市场

准入的机会（子目标 １４．ｂ）。

三、蓝色伙伴关系及其对全球

海洋治理的贡献

　 　 在全球海洋治理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作为负

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提
出构建蓝色伙伴关系的倡议。 ２０１７ 年以来，中国

与葡萄牙、欧盟、塞舌尔就建立蓝色伙伴关系签

署了政府间文件，并与相关小岛屿国家就建立蓝

色伙伴关系达成共识。② 过去五年来，中国与世

界主要海洋国家合作进一步深化，共签订 ２３ 份政

府间海洋合作文件，建立了 ８ 个海内外合作平台，
承建了 １３ 个国际组织在华中心。③ 通过构建蓝色

伙伴关系，中国将在蓝色经济、海洋环境保护、防灾

减灾、海洋科技合作等领域与合作伙伴加强协作和

协调，共同促进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完善。

３．１　 构建蓝色伙伴关系是中国响应 ２０３０ 年议

程“重振全球伙伴关系”倡导的重要举措

　 　 中国高度重视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
国政府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

发展理念顺应了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潮流，与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人类、地球、繁

荣、和平、伙伴的五大理念相融相通。 中国政府

在《中国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

案》中倡议建立全方位的伙伴关系，支持各国政

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国际组织广泛参与全

球发展合作，实现协同增效。
中国政府提出的蓝色伙伴倡议是在海洋这

一全球治理的具体领域践行构建全方位伙伴关

系总体思路的有力举措，也是促进在海洋领域

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 蓝色

伙伴关系具有开放包容、具体务实和互利共赢

的特点，与联合国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伙伴关

系在内涵和理念上高度契合。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中
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海洋大会期间举办题为“构
建蓝色伙伴关系，促进全球海洋治理”的主题边

会，提出“我们主张国家不论强弱，国际组织不

论大小，有关各方都能够在推动全球海洋治理

的进程中平等地表达关切”，“我们会特别倾听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国家的声音，使得蓝

色伙伴关系的建立，切实适应并服务于全球海

洋治理要素和主题的多元化”。④ 中国所倡导的

蓝色伙伴关系紧密切合《２０３０ 年议程》所提倡

的“不让任何一人掉队”和“尽力帮助落在最后

面的人”的精神和理念，切实服务于建立更加公

７５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３０ 年议程》在序言中宣称，“我们决心动用必要的手

段来执行这一决议，本着加强全球团结的精神，在所有国家、所有

利益攸关方和全体人民参与的情况下，恢复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

关系的活力，尤其注重满足最贫困最弱势群体的需求”；宣言第 ４
段提出，“在踏上这一共同征途时，我们保证，绝不让任何一个人

掉队……我们将首先尽力帮助落在最后面的人”。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１ 日，“中国—小岛屿国家海洋部长圆桌会

议”在福建平潭举行，中国与来自 １２ 个小岛屿国家的政府代表签

署了《平潭宣言》，就共建蓝色伙伴关系、提升海洋合作水平达成

共识。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 日，原国家海洋局与葡萄牙海洋部签署《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海洋局与葡萄牙共和国海洋部关于建立“蓝色

伙伴关系”概念文件及海洋合作联合行动计划框架》。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中国与欧盟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欧洲联盟关于为促

进海洋治理、渔业可持续发展和海洋经济繁荣在海洋领域建立蓝

色伙伴关系的宣言》。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 日，中国自然资源部与塞舌

尔环境、能源与气候变化部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与

塞舌尔共和国环境、能源和气候变化部关于面向蓝色伙伴关系的

海洋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
“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塑造力明显提升”，《中国海洋

报》，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２ 日。
参见中国代表团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７ 日在联合国海洋大会

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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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合理和均衡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
在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召开的“中国—小岛屿国家

海洋部长圆桌会议”上，各国就共同构建基于海

洋合作的“蓝色伙伴关系”达成共识。 中国—小

岛屿国家蓝色伙伴关系旨在发展蓝色经济、保护

生态环境、加强海洋防灾减灾、提升海洋技术发

展水平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共同推动解决各方

在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小岛国是全球海

洋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倡导者，①中国—小岛屿

国家蓝色伙伴关系的构建，将为中国与小岛国就海

洋事务建立稳定合作机制提供良好契机，为双方在

全球海洋治理中加强沟通和协作提供有利条件。
相关合作领域聚焦于小岛国所关心的应对气候灾

害和增强国内发展等问题，既体现了蓝色伙伴关系

注重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契合，切实服务于各

国海洋发展现实需求的特点，又展现了蓝色伙伴关

系积极推动全球持续均衡发展的作用。

３．２　 构建蓝色伙伴关系是强化海洋治理制度，
应对全球性海洋挑战的重要途径

　 　 正如前文所述，全球海洋治理面临的一个

主要障碍是治理主体缺乏合作动力，难以就治

理规则的发展达成共识。 而蓝色伙伴关系的构

建有利于搭建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和其他主体

之间的合作平台，就海洋治理面临的重要问题

开展沟通交流，促进各方在主要治理议题和进

程中实现协调。
目前，中国建议蓝色伙伴关系的重点领域

包括“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科技创新、海洋能源

开发利用、海洋生态保护、海洋垃圾和海洋酸化

治理、海洋防灾减灾、海岛保护和管理、海水淡

化、南北极合作以及与之相关的国际重大议程

谈判”。② 蓝色伙伴关系的合作领域覆盖了海洋

环保、防治减灾和极地事务等全球海洋治理的

重要问题，伙伴关系的构建将切实增进伙伴方

对于全球海洋治理问题的理解和共识，并为开

展联合治理行动提供支撑。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欧洲

联盟关于为促进海洋治理、渔业可持续发展和海

洋经济繁荣在海洋领域建立蓝色伙伴关系的宣

言》就是一个很好的示例。 一直以来，中欧双方

都高度关注海洋环境保护、蓝色经济合作等议

题，积极推动国家管辖外海域生物多样性养护和

可持续利用进程取得进展，具有良好的合作基

础。 此次签署的中欧蓝色伙伴关系覆盖蓝色经

济、渔业管理以及包括气候变化、海洋垃圾、南北

极事务在内的海洋治理问题，将有力促进双方在

相关领域的协调与协作，加强双方为维护和加强

海洋治理机制和架构的共同行动。 中欧蓝色伙

伴关系的签订将推动双边海洋合作上升到新的

高度，同时喻示着中国和欧盟这两个全球海洋治

理的重要贡献方将在相关进程中开展更多合作。

３．３　 构建蓝色伙伴关系是加强海洋科学研究，
促进科学与政策交流的有力支撑

　 　 充分的科学研究是海洋治理，尤其是海洋

环境治理的基础。 环境政策的制定，往往依赖

于最佳科学证据以及对科学证据中不确定性的

评估。③ 全球海洋治理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对海洋科学研究的条件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

求，公海保护区、渔业管理、环境影响评价等管

理手段都需要科学证据的支撑和指导。 持续加

强海洋科学研究，提高科学研究的政策相关性

是提高全球海洋治理水平的重要任务。
科研机构是构建蓝色伙伴关系的重要主

体。 一方面，蓝色伙伴关系的构建将有利于鼓

励伙伴国家间的联合科学研究活动，促进科研

成果的交流共享，为海洋治理尤其是海洋环境

治理，提供科学信息。 另一方面，通过构建科研

机构与政府、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常态化合作平

台，蓝色伙伴关系将促进科学家与政策制定者

之间的有效交流，形成科学—政策良性互动的

８５

①

②

③

朱璇、裘婉飞、郑苗壮：“小岛国参与国际海洋治理的身

份、目的与策略初探”，《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第 ６８－７６ 页。

参见中国代表团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５ 日在联合国海洋大会

主题边会上的主旨发言———《构建蓝色伙伴关系 促进全球海洋治

理》。
Ｋｅｖｉｎ Ａ． Ｈｕｇｈｅｓａ， Ａｎｄｒｅｗ Ｃｏｎｓｔａｂｌｅｂ， ｅｔ ａｌ．， “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ｎｋ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８３， ２０１８， ｐｐ． ８６－９５．



第 １ 期　 朱　 璇等：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对蓝色伙伴关系的思考

氛围，既有利于产生基于充分科学依据的政策

建议，又鼓励科研机构围绕政策优先领域制定

前瞻性科学课题。

四、结　 语

伙伴关系是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是动员

多元主体参与，调动多渠道资源以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途径。 近十年来，随着全球治理问题交

叉化和治理主体分散化特点逐步得到认识，强
调跨部门和跨领域参与的多利益攸关方全球伙

伴关系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倡导。 在海洋治理

领域，伙伴关系得到了多种形式的实践。
蓝色伙伴关系倡议是中国政府在全球海洋

治理供给不足的背景下提出的，联合相关国家

和国际组织共同应对和解决全球海洋治理问题

的积极举措。 通过与伙伴方增进理解、增强协

调、促进协作，蓝色伙伴关系的构建将有效调动

和整合相关方面的知识、技术和资金资源，为全

球海洋问题的解决注入动力。 当前，中国已经

与葡萄牙、欧盟、塞舌尔等有关国家和组织就构

建蓝色伙伴关系达成共识。 在蓝色伙伴关系合

作协议的指引下，中国与相关国家、组织的海洋

领域合作将得到进一步整合和加强，共同服务

于全球海洋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编辑　 贡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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